
附件 2-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全省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0065

总体目标

在浮山县、隰县、陵川县、吉县、山阴县、晋城城区、应县、沁水县、阳曲

县、武乡县等 29 个重点县（市、区）共实施 70 个以工代赈项目。在确保劳务报

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，

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体和其他城乡就业

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浮山县（寨圪塔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隰县（龙泉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68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隰县（寨子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附城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3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车城乡窑科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642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山阴县（广武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山阴县（薛圐圙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隰县（午城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6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晋城城区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8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应县（南泉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屯里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33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固县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应县（下马峪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4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车城乡朱家堡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53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崇文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10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阳曲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7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武乡县（大有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8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1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中村镇上阁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中村镇张马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郑村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十里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和顺县（松烟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8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壶口镇真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629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平陆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平城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端氏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4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张村乡芦坡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2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柿庄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应县（义井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87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壶口镇东城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41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礼义镇沙河片区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土沃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吉县（中垛乡凉泉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327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和顺县（横岭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397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武乡县（分水岭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礼义镇东街三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92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马圪当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3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娄烦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0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（景凤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5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平顺县（龙溪镇白家庄等五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44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繁峙县（砂河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301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榆社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64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陵川县（平城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79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灵丘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9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盂县（梁家寨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8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昔阳县（孔氏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7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交城县（东坡底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4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水县（张村乡冯村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繁峙县（平型关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武乡县（贾豁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2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（沁河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14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绛县（大交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1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绛县（陈村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42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平顺县（北社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4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昔阳县（乐平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8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平顺县（龙溪镇新城等三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夏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5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绛县（卫庄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46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方山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中阳县（枝柯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2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绛县（安峪镇安峪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3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壶关县（石坡乡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4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繁峙县（坡头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5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繁峙县（上永兴村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426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6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源县（王和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3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7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高平市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1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8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县（漳源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80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69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沁县（南里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798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70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交城县（天宁镇）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995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
附件 2-71

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岚县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530

总体目标

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达到 40%的基础上，尽可能

进一步提高占比，广泛吸纳返乡农民工、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重点群

体和其他城乡就业困难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≥4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95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≤1%


